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
    府行救字第1150023949號
訴願人：周OO              南投縣OO鎮OO路O巷00之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
訴願人周OO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1月18日投竹警偵字第1140019266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xxxxxxxxxxxx)、中華郵政申請開立之帳戶(帳號700-xxxxxxxxxxxxxx)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以114年11月18日投竹警偵字第1140019266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114年9月間在社群Threads向「子晴」表示，希望結緣手鍊得到媽祖保佑，其要求支付65元運費，本人用中信App轉帳提供帳戶，告知郵寄地址，其要求使用交貨便，用Instagram傳送交貨便網址，填入姓名電話地址送出後，「子晴」又傳1張7-11的圖片告知賣家未完成實名認證，不處理將永久凍結，並告知收到7-11的簡訊帳戶被凍結，要求本人配合客服認證，才能解除凍結，否則其帳戶內的290000元就無法使用，小孩生病需急用錢，並傳7-11客服的line「羅專員」要本人配合認證，因同為病人知道急用錢的苦處配合辦理，就陷入詐騙的陷阱，惡夢的開始。「羅專員」要求帳戶內要有3萬元才能認證，這時本人也覺得奇怪，但他們有金管會的函文，只是配合辦理，心想生病期間法規變得那麼多都不知道，在「羅專員」對談同時，「子晴」一直催促本人並說認證很簡單一下子就好了，讓本人緊張起來，就照「羅專員」指示操作，先登入本人中信app，「羅專員」要我在帳戶輸入代號，並於金額輸入認證碼，照做後帳戶的錢被轉出去了，本人急著希望將錢拿回來，因那是買免疫製劑(安挺樂)的錢，沒此藥病會失去控制，「羅專員」說他會作帳處理，但一直處理未果，告知資料太龐大，需要提供中信和郵局金融卡和密碼，金管會才能作帳將錢轉回帳戶內。本人覺得有疑慮，但「子晴」告知他先生也是這樣做沒有問題，很快就能處理好。這時本人只想快將錢拿回來，因為病情失控很難受又痛苦，好不容易穩定一點，不想疾病再發作，便相信「羅專員」和「子晴」的說法，將提款卡及密碼交出去，希望能將轉出去的款項轉回來。「羅專員」在line要求本人將中信、郵局2張提款卡寄空軍一號(雲林縣斗南鎮大業路142號)，郵寄後靜待處理，「羅專員」告知正在做帳需要一點時間，到現在本人還仍然相信他們的說法，後來到全聯購物才發現pxpay不能使用進線客服才覺受騙。訴願理由：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之將金融帳戶、交易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本人交付提款卡予「羅專員」是基於對客服信任，相信他們會積極處理，會將認證時轉出去的金額轉回來，做此用途而已，並不知此時本人已經受騙，主觀上欠缺故意，也無對價交易，從line對話紀錄本人並無買賣交付帳戶以獲取報酬，以現今使用網路管道販售商品，如責令網路買家均須一一審核賣家是否為本人帳戶或是否有不法金流如「三方詐欺」等參雜其中，本屬強人所難，事實上亦為不可能達成之事，並無期待可能性，自難認網路商家販售商品或服務有此種查證之行政法上義務存在。本人從來無將中信及郵局帳簿交與他人使用，對方如何得知本人並不曉得，本人並沒有因此獲取高額報酬，也無對價交易。本人雖身患罕見疾病，不曾想透過不法手段獲取暴利來支付醫療費用，消耗本身福報，經此教訓網路購物會小心謹慎，生活單純只在竹山與台中榮總兩地奔波，生病後長達6年鮮少與外界接觸，不知詐騙手法變得如此厲害、猖狂，本案原處分造成本人諸多不便，現金無法提領，造成大額醫藥費支付困難，現無工作只靠存款度日，深刻檢討以後網路購物要小心謹慎，請求撤銷原處分。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其立法理由「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惟倘若行為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因欠缺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條處罰，併此敘明。」。
3、 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除須具備客觀違規行為外，尚以其行為具有主觀歸責事由即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及該事實係屬違規，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直接故意），或行為人對於構成違規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且知悉該事實係屬違規者（間接故意）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31號判決、109年度上字第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外，只要訴願人將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即有法定義務之違反，且不以訴願人主觀上有意藉由自己行為直接促成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結果為必要，倘該結果發生與自己本意無違，則訴願人主觀上即有違法之「間接故意」。故縱使訴願人可能因落入詐騙集團抓準其殷切心理所設下之陷阱，而輕率地將自己帳戶控制權交給陌生第三人，就此而言，交付帳戶之訴願人固具被害人性質，然只要訴願人主觀上已預見該帳戶控制權甚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猶仍漠不在乎且輕率地將之交付他人使用，足以彰顯其具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亦與本意無違」之心態，無異係「直接」將帳戶控制權交付他人，並不因訴願人係落入詐欺犯罪者所設陷阱之被害人，而阻卻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間接故意之成立。換言之，判斷訴願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間接故意，並非在訴願人是否因「被騙」而不知道帳戶有可能被非法使用，而係在訴願人是否已預見帳戶控制權將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4、 金融帳戶係供自己使用，攸關個人信用，需妥善保管，倘未妥善保管，極可能幫助不詳之犯罪集團掩飾其重大犯罪所得財物，為一般人知悉之常理。查本案訴願人於114年11月18日調查筆錄中，表示將系爭帳戶之帳號、密碼、金融卡交付、提供予未曾見面之人，通常可以預見帳戶控制權將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此舉與一般人交付金融機構帳號、密碼予認識、信任的人合理情形有違，並與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未符。
5、 又訴願人於該114年11月18日調查筆錄略以：「(問：為何上述2個帳戶會涉及詐欺案贓款金流？)答：……教我認證同時，我有輸入中信電子帳戶，還有輸入對方告知我的一組認證帳號，那組認證帳號輸入後，就遭到轉出3萬0211元，我問羅專員說我的現金為何轉出去，對方跟我說他們必須做認證處理，必須會計做帳並做處理才能把上面那筆錢轉回來，在處理過程羅專員跟我說因為他們系統當機無法運作，必須要插卡才能處理，所以我在114年9月5日9時57分，從斗南空軍一號(雲林縣斗南鎮大業路142號)寄出中國信託跟郵局卡片，line暱稱羅專員她說要告知她密碼她才有辦法做帳務處理，所以我就告知她，……」(第4頁第9行至第18行)、「(問：妳是否有將中華郵政公司帳戶700-xxxxxxxxxxxxxx號、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822-xxxxxxxxxxxx號，該提款卡或密碼販售或出借與他人作使用？答：我是如同上述所說，我是為了要讓他們把錢轉回來給我，所以我才把我的帳戶密碼提供給line暱稱羅專員。」(第4頁第21行至第25行)。顯然，訴願人已將帳戶及支付功能所需之密碼及提款卡交付他人使用，即已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控制權已非訴願人所掌握，則往來之金錢亦難認屬訴願人本人之金流，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將系爭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裁處告誡處分並無違誤。
6、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  華  民  國115年4月28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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